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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目的和依据

为了实现轻、小型民用无人机及植保无人机飞行动态实时监

控，逐步简化轻、小型民用无人机及植保无人机的飞行空域、飞行

计划、飞行活动管理，实施民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通

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２．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空

中交通服务的空域内运行轻、小型民用无人机及植保无人机的相

关单位、个人。

３．管理要求

３．１ 管理主体

民航局负责统一管理民用无人机飞行动态数据，具体由民航

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实施。

３．２ 报送数据的要求

从事轻、小型民用无人机及植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

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向民航局实时报送真

实飞行动态数据。

３．３ 数据接收的系统

无人驾驶航空器空中交通管理信息服务系统（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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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ＵＴ⁃

ＭＩＳＳ），是民航局为掌握民用无人机飞行活动，为民用无人机飞行

提供空域、计划、安全评估等方面服务，实现与相关监管部门协同

管理的信息化系统，是民用无人机运行管理的窗口。

３．４ 数据报送方式

从事轻、小型民用无人机及植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

应当使用下列任一方式通过 ＵＴＭＩＳＳ 线上数据收发接口实时报送

飞行动态数据。 如果发生因不可抗力导致或客观通信条件导致的

通信中断，应当暂存通信中断期间的飞行动态数据，并在通信恢复

后补充报送飞行动态数据。

３．４．１ 通过无人机系统直接向 ＵＴＭＩＳＳ 实时报送飞行动态数据。

３．４．２ 通过满足技术与安全要求的第三方平台向 ＵＴＭＩＳＳ 实时

报送飞行动态数据。 第三方平台主要包括：

（１）无人机云交换系统（无人机云数据交换平台）；

（２）无人机制造商自建的无人机运行服务系统；

（３）其它无人机运行信息管理或服务系统。

３．４．３ 在无人机机体上加装单独数据模块，通过模块向 ＵＴ⁃

ＭＩＳＳ 实时报送飞行动态数据。

３．５ 数据管理与应用

３．５．１ 数据用途

ＵＴＭＩＳＳ 接收的各类数据仅用于民航局无人机运行管理与研

究工作。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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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承担无人机管理的专门部门，依职责开展相关工作，可向民航

局申请使用部分数据。 数据使用单位须严格履行数据保管义务，

妥善管理数据，不得转发数据。

３．５．２ 数据申请内容

申请使用数据时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１）申请单位

（２）数据用途

（３）数据内容应当至少包括：数据水平坐标范围（精确到秒）、

时间范围（精确到秒）、数据类型。

（４）数据传输和保管措施。

４．数据与传输要求

４．１ 数据类型

４．１．１ 飞行记录编号：用于标识一条飞行记录的编码。 同一次

飞行期间所传输的每一条飞行动态数据报文应当采用相同且唯一

的飞行记录编号，编号应当包含无人机产品序号（Ｓ ／ Ｎ），即在民航

局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中登记的产品序号。

４．１．２ 制造商代码：无人机整机制造商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组装无人机使用的飞控模块制造商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４．１．３ 实名登记号：无人机拥有者在民航局无人机实名登记系

统中完成登记后，系统自动分配的登记号。 若不掌握无人机实名

登记号，应当报送默认值。

４．１．４ 时间戳：数据报文发送时的日期和时间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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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 累计飞行时长：从本次飞行开始时刻到当前时刻为止的

飞行时间总和。

４．１．６ 坐标系类型：ＷＧＳ－８４、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或 ＧＬＯＮＡＳＳ－ＰＺ９０，默

认为 ＷＧＳ－８４。

４．１．７ 当前位置经度：无人机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的经度。

４．１．８ 当前位置纬度：无人机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的纬度。

４．１．９ 高：无人机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相对于起飞点所在基准面

的垂直距离。

４．１．１０ 高度：无人机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使用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 暂不具备高度测算能力的型号产品，应当报送默认值。

４．１．１１ 实时飞行速度：无人机当前时刻相对地面的飞行速度。

４．１．１２ 航迹角：无人机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真北方向顺时针量

至地速方向的夹角，范围（０ 度，３６０ 度］。 暂不具备航迹角测算能

力的型号产品，应当报送默认值。

４．２ 数据格式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格式与规则 长度 单位 精度 备注

飞行记录

编号
ＯｒｄｅｒＩＤ

字母、数字与符号

的组合：无人机产

品序号 （字母、数

字与符号的组合）
－ ８ 位 起 飞 日 期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８
位随机码（数字或

字母均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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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格式与规则 长度 单位 精度 备注

制造商代

码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Ｉ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１８ 位 ／ ／ ／

实名登记

号
ＵＡＳＩＤ

ＵＡＳ ＋ ８ 位 数 组。
若不掌握登记号，
则应当报送默认值

“ＵＡＳ－ＤＥＦＡＵＬＴ”。

１１ 位 ／ ／

时间戳
ＴｉｍｅＳ⁃
ｔａｍｐ

ＵＴＣ 时间 １４ 位数

字（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
ｈｍｍｓｓ ）。 不 使 用

２４：００：００

１４ 位 ／ ／

示例：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３ 时

５９ 分 ５９ 秒：
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２３５９５９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０ 时 ０
分 ０ 秒：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累计飞行

时长
Ｆｌ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整数 ／ 秒 ／ ／

坐标系类

型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数字：
１：ＷＧＳ－８４ ；
２：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３：ＧＬＯＮＡＳＳ－ＰＺ９０

１ 位 ／ ／ ／

当前位置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定点数 ／ 度

精确到小数

点后 ７ 位，
乘 １０ 的 ７
次方后传输

／

当前位置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定点数 ／ 度

精确到小数

点后 ７ 位，
乘 １０ 的 ７
次方后传输

／

高 Ｈｅｉｇｈｔ 定点数 ／ 米

精确到小数

点后 ２ 位，
乘 １０ 的 ２
次方后传输

／

高度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定点数。 若不报送

高度，则应当报送

默认值 “－９９９”。
／ 米

精确到小数

点后 ２ 位，
乘 １０ 的 ２
次方后传输

／

—５—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格式与规则 长度 单位 精度 备注

实时飞行

速度
ＧＳ 定点数 ／

米 ／
秒

精确到小数

点后 １ 位，
乘 １０ 后传

输

／

航迹角 Ｃｏｕｒｓｅ

定点数。 若不报送

航迹角数值，则应

当 报 送 默 认 值

“ ＣＯＵＲＳＥ － ＤＥ⁃
ＦＡＵＬＴ”。

／ 度

精确到小数

点后 １ 位，
乘 １０ 后传

输

／

　 　 ４．３ 数据示例

｛

＂ ＯｒｄｅｒＩＤ＂ ：＂ ３ＨＪＷＪＷＪ９－２０１８１０２６－４４ｄ６５５ｐｆ＂ ，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ＩＤ＂ ：＂ ％无人机制造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ＵＡＳＩＤ ＂ ：＂ ％无人机在实名登记系统的登记号％＂ ，

＂ 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 ：２０１８０６１６１２０５３０，

＂ Ｆｌ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３２０，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１，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１２１８５６３７２８，

＂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３４０４４８６１０，

＂ Ｈｅｉｇｈｔ＂ ：１０００，

＂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２０００，

＂ ＧＳ＂ ：５０，

＂ Ｃｏｕｒｓｅ＂ ： ６８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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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频率与时间要求

数据报送频率应当不低于每 ５ 秒 １ 次，建议不低于每 ２ 秒 １

次。 数据报送延迟应当小于 ５ 秒。

４．５ 传输协议与安全要求

数据传输应当采用 ｈｔｔｐｓ 协议，并按照 ＵＴＭＩＳＳ 的要求进行数

据加密。

５．第三方平台系统技术与安全要求

５．１ 系统应当提供完善的系统管理功能。

５．２ 系统应当建立防病毒机制，进行防病毒系统管理，及时安

装系统补丁。

５．３ 系统应当安装专业防火墙等其他安全工具，只开放数据传

输所必须使用的端口，以防御黑客入侵，并配置定期检查漏洞功能。

５．４ 系统应当提供运行日志与操作日志功能，对异常运行与

异常操作进行识别和告警。

５．５ 系统应当配备至少一个冗余备份系统，确保系统 ７∗２４ 小

时不间断运行。

５．６ 为保证 ＵＴＭＩＳＳ 安全、稳定运行，民航局将监测第三方平

台系统的技术安全水平和数据质量，不定期公布已接入 ＵＴＭＩＳＳ

的第三方平台系统清单。 对不满足本规定要求的第三方平台系

统，暂停接入 ＵＴＭＩＳＳ。 具体由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组织实施。

６．附则

６．１ 本规定所述数据接口实现与数据对接工作在民航局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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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下，由 ＵＴＭＩＳＳ 开发维护单位负责。

６．２ 实施安排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起生效。

从事轻、小型民用无人机及植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

应当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前，按照本规定“３．４ 数据报送方式”的要

求接入 ＵＴＭＩＳＳ，实现实时报送飞行动态数据。

其中，使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前上市的轻、小型民用无人机或

植保无人机从事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可以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前按照本规定“３．４ 数据报送方式”的要求接入 ＵＴＭＩＳＳ，实现实时

报送飞行动态数据。

６．３ 在划设有适飞空域的区域，轻型民用无人机和植保无人

机适用适飞空域飞行管理、空域管理要求；无法按期实现飞行动态

数据报送的型号产品，不满足可靠被监视能力要求，不能归类为轻

型民用无人机或植保无人机，飞行管理、空域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执行。 在未划设适飞空域的区域，轻型民用无人机和植保无人

机飞行管理、空域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小型无人机飞行管理、空域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６．４ 从事轻、小型民用无人机及植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

个人，不及时报告或漏报飞行动态数据的，按照通航飞行管制有关

规定处罚。 违反国家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由有关部门按照

治安管理有关规定处罚。

６．５ 微型、中型、大型民用无人机飞行动态数据报送要求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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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６．６ ＵＴＭＩＳＳ 将与民航局其他无人机管理系统通过线上数据接

口开展数据交换，逐步形成统一的运行管理体系。

７．定义

无人驾驶航空器：机上没有驾驶员进行操控的航空器，包括遥

控航空器、自主航空器和模型航空器。 遥控航空器和自主航空器

统一简称无人机。

遥控航空器：具备高度保持或者位置保持飞行功能，全程可通

过遥控站（台）随时介入操控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自主航空器：全程智能自主飞行或者阶段人工无法介入操控

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模型航空器（航空模型）：重于空气，有尺寸和重量限制，不能

载人，不具有高度保持和位置保持飞行功能，不携带非体育运动用

途任务载荷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分为自由飞、线控、直接目视视距

内人工不间断遥控、借助第一视角人工不间断操控的模型航空器

等。

无人机系统：无人机以及与其相关的遥控站（台）、任务载荷

和控制链路等组成的系统。

微型无人机：空机重量小于 ０．２５ 千克，具备高度保持或者位

置保持飞行功能，设计性能同时满足飞行真高不超过 ５０ 米、最大

平飞速度不超过 ４０ 千米 ／ 小时、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微功率短距

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要求的遥控航空器。

—９—



轻型无人机：同时满足空机重量不超过 ４ 千克，最大起飞重量

不超过 ７ 千克，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１００ 千米 ／ 小时，具备符合空

域管理要求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的遥控航空器，但

不包括微型无人机。

小型无人机：空机重量不超过 １５ 千克或者最大起飞重量不超

过 ２５ 千克的遥控航空器或者自主航空器，但不包括微型、轻型无

人机。

中型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超过 ２５ 千克不超过 １５０ 千克，且

空机重量超过 １５ 千克的遥控航空器或者自主航空器。

大型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超过 １５０ 千克的遥控航空器或者

自主航空器。

植保无人机：设计性能同时满足飞行真高不超过 ３０ 米、最大

平飞速度不超过 ５０ 千米 ／ 小时、最大飞行半径不超过 ２０００ 米，具

备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专门用于农林牧植保作业的

遥控航空器。

空机重量：无人机机体、电池、燃料容器等固态装置重量总和，

不含填充燃料和任务载荷的重量。

空域保持能力：使用地理围栏等技术，控制无人机高度与水平

范围的能力。

可靠被监视能力：能够按照本规定“４．４ 频率与时间要求”报

送满足“４．２ 数据格式”要求的数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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